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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近廿多年歷經921地震、SARS事

件、莫拉克颱風八八風災、高雄氣爆、復

興航空空難、八仙塵爆、0206臺南地震、

0206花蓮地震、普悠瑪號列車出軌事故、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0402臺鐵太魯閣號列車事故等，從天災、

疾病到人為，多重及複合式災害侵害民眾

的生命財產安全（蘇昭如等人，2023）。

災難發生，涉入者包含受害者（傷者）及

其家屬、目睹者、救災人員（專業與非專

業）等。

2021年4月2日9時28分臺鐵太魯閣號

408次列車於崇德和仁間（清水隧道）出

軌，計造成49人死亡、超過200人輕重傷

送醫，死亡及受傷民眾分別設籍花蓮縣等

12縣市。事故發生後，行政院2021年4月3

日、4月7日召集交通部（含臺灣鐵路管理

局）、衛生福利部（含中央健康保險署、

社會及家庭署、社會救助及社工司）、教

育部（含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法務部、

外交部、內政部（含消防署）及原住民族

委員會等跨部會召開工作會議，啟動因應

重大災害各項慰問、醫療處置、一戶一社

工及心理關懷等緊急應變措施；會中並決

議為回應民眾愛心，行政院責成衛生福利

部開放賑災專戶收受捐款。為管理及監督

捐款，衛生福利部2021年4月9日函頒訂定

捐款管理及監督作業要點（衛生福利部，

2021a），成立「衛生福利部辦理0402臺

鐵408次列車事故案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

會」，及訂定「衛生福利部辦理0402臺

鐵408次列車事故案捐款運用計畫（含基

準）」（衛生福利部，2021b）。

後行政院分別於2021年8月4日、8月

10日、8月20日及2022年3月29日召開跨部

會工作會議督導各部會持續推動各項重建

復原工作。此外，立法院第10屆第3會期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於2021年4月

0402臺鐵太魯閣號列車事故 
政府因應作為及復原重建工作

蘇昭如、黃淑惠、朱若蘭、楊佩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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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4月21日及4月22日召開第12次全

體委員會議，邀衛生福利部就「0402臺

鐵408次列車事故案之災後關懷與扶助規

劃」、「0402臺鐵408次列車事故案捐款

管理及監督委員會之捐款管理」、0402臺

鐵408次列車事故災害後危機處理及救濟

（含財源、捐款用途）等進行專案報告。

災害應變階段除了災害前的行動，災

害發生時的災害救援行動包括災害評估、

搜救、撤離／疏散、緊急醫療救護、治安

與安全維護、殯葬服務、關鍵基礎建設優

先恢復、緊急社會服務、募捐管理、志工

管理、新聞報導、指揮與協調等。災後復

原與重建階段包括生活重建、重建基金或

募捐管理、公共救助、創傷後壓力疾患處

理等任務（林萬億，2010，2018）。

本文聚焦0402臺鐵太魯閣號408次列

車事故，從中央跨部會、各相關地方政

府、醫療單位及民間團體共同協力，由政

府發起勸募，彙集民眾愛心捐款，建立捐

款運用管理及監督委員會機制，協助受災

民眾及其家庭成員之社會心理重建工作，

或可做為未來因應類似重大意外事故災害

應變及重建之參考。

貳、醫療應變及協助服務情形

一、啟動緊急應變小組，進駐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

2021年4月2日清明節前夕，衛生福利

部接獲花蓮縣衛生局事故通報後，立即啟

動緊急應變小組，請東區緊急醫療應變中

心（REMOC）彙整急救責任醫院收治傷

患通報資料，立即更新急救責任醫院收治

量能。花蓮縣衛生局設置救護站，進行傷

患檢傷分類與後送急救責任醫院事宜。派

遣臺大醫院NDMAT出隊（3名醫師、3位

護理人員）支援事故緊急醫療作業。協調

宜蘭縣4家急救責任醫院準備大量傷患應

變，另因應後續傷患就近照顧轉院需要，

通知高屏區急救責任醫院預做大量傷患應

變規劃。

為掌握醫療資源與傷病患最新動向，

衛福部每日賡續提供傷病患最新動向，協

助相關部會接續辦理民眾關懷事宜。總

統、副總統、衛生福利部時任部長陳時

中、次長石崇良實地訪視傷病患，並關心

醫院重症醫療量能供給情形。外交部及大

陸委員會積極配合協同外國籍傷亡者所屬

國家之駐臺機構、學校等單位，妥善處理

慰問及協助安排家屬來臺等事宜。

二、民眾就醫及健保費用協助

衛生福利部為因應本事故案件造成多

名旅客受傷，如民眾健保卡遺失或損毀，

申辦補發健保卡，免收工本費新臺幣（以

下同）200元、就醫時依「例外就醫」方

式仍以健保身分就醫。如民眾健保費欠

費，中央健康保險署各分區業務組權宜提

供健保費欠費暫緩催繳、延遲繳納健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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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免予加徵滯納金、健保費欠費暫緩移

送行政執行、從寬辦理健保費欠費分期繳

納等協助措施。

本事故由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支付之健保醫療費用共計433萬1,548元，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95條及全民健康保險

執行公共安全事故與重大交通事故及食品

中毒事件代位求償辦法第6條規定，向本

案負有賠償責任之第三人（肇事者）之責

任保險公司求償，健保署於2021年11月15

日函請正雅法律事務所辦理訴追事宜，並

於2022年1月28日函送「0402臺鐵408次列

車事故」門診及住院就醫資訊明細表、函

催第三人及責任保險人限期給付公文及臺

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本案起訴書、追加起訴

書及不起訴處分書等資料予該事務所，以

利辦理訴追事宜。

三、災難心理衛生服務

事件發生後，由精神科醫療專業人

員、心理師及社工，關懷就醫傷患及家屬

心理狀況，並針對兒童，衛福部協請兒童

精神科專科醫師協助處置。另陪伴家屬至

事故現場招魂，於殯儀館關懷罹難者家屬

心理需求。又為提供旅客、罹難者親友及

救災人員災後心理復原服務，辦理「0402

臺鐵408次列車事故心理重建計畫」，執

行期程自2021年4月2日起至2023年底。

為使旅客及罹難者親友了解本部提供

之心理重建服務，衛福部於2021年8月印

製關懷小卡，透過本案縣市政府社工人員

及臺鐵關懷員轉交旅客、罹難者親友。內

容包含說明心理重建服務項目包含：心理

評估與衛教、個別或團體心理諮商/心理

治療及追蹤關懷等，並提供各縣市衛生局

聯絡窗口。2021年補助臺北市、新北市、

桃園市、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等6縣

市衛生局，其餘縣市由既有之社區心理衛

生服務機制提供服務。截至2023年2月28

日各縣市衛生局提供受災民眾關懷2,001

人次、測驗量表篩檢295人次、心理諮商

服務399人次；對縣市救災人員之服務：

包括辦理紓壓團體（或講座）83場、共

2,057人次參加；提供個別心理諮商服務

26人次。後續各項心理衛生服務由各縣市

衛生局現有心理諮商系統賡續提供服務。

參、社工關懷與支持服務

衛生福利部於災後立即啟動社工關

懷機制，醫務社工第一時間與醫療團隊協

助傷者及家屬醫療及情緒支持服務等事

宜。花蓮縣政府及宜蘭縣政府亦啟動社工

關懷與支持服務，結合7個團體（中華民

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花蓮縣社會工作師

公會、屏東縣社會工作師公會、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家扶基金會花蓮中

心、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慈濟基金會等

民間社福相關團體），進駐醫院及殯儀館

提供罹難者家屬悲傷輔導，與傷患及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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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住宿服務、福利諮詢、社會及情緒支

持、跨局處資源連結及轉介等服務。

一、一戶一社工關懷及支持服務

衛生福利部2021年4月4日函頒訂定

「0402臺鐵408次太魯閣號事故一戶一社

工實施原則」，由受災民眾戶籍地或居住

地縣市政府之社福中心資深社工主責，

對因災傷亡者及其家屬，啟動「一戶一

社工，分流管理」服務機制，提供完整服

務，並評估案家個別性需求予以協助。

2021年4月6日函請各縣市政府訪視轄內受

災民眾，如因是項變故，無法立即獲得災

害救助，致生活陷於困境者，主動協助申

辦急難紓困或依社會救助相關規定妥處。

為瞭解各縣市政府指派專責社工針

對本事故罹難者家屬、受傷民眾及家屬提

供關懷慰問情形，掌握一戶一社工服務進

度及落實機制，衛生福利部於2021年4月

22日委員會第2次臨時會議邀集各縣市政

府進行簡報，並按週統計俾利瞭解實際需

求評估及服務概況。依2021年4月2日至8

月9日之服務統計，社工提供服務計6,341

人次，其中前三項服務項目以情緒陪伴

（2,995人次）、社會福利諮詢（1,404人

次）及其他服務（878人次）為主。進一

步分析其他服務包括喪葬協助、工作賠

損、看護需求、宗教支持及志工連結等。

衛生福利部於2022年1月4日第8次委

員會議，提出本事故案件之兒少服務情形

工作報告，彙整各縣市政府就本事故案住

院兒少採以家庭為中心服務模式，更新服

務概況。

期間，衛生福利部持續函請各縣市

政府盤點及更新服務概況，依據各縣市政

府2022年2月25日回復依需求分級服務情

形，服務人數共計445人，其中5人仍屬有

協助需求者（醫療及法律諮詢服務），其

餘440人經評估後降低服務頻率。包括：

（一）第一級（高）多重需求（例：醫

療、就學、就業需求者）：1人。（二）

第二級（中）單一需求或尚有扶助金額

撥付事宜者：依服務計畫持續服務4人。

（三）第三級（低）無服務需求：評估降

低服務頻率，持續關懷服務至事故周年再

行盤點：440人。

2023年2月8日衛生福利部函請各縣市

政府再行盤點及更新服務概況，依據各縣

市回復分級情形，服務人數共計445人，

其中1人仍屬有協助需求者（醫療及法律

諮詢服務），其餘444人皆經評估後已降

低服務頻率。包括：（一）第一級（高）

多重需求（例：醫療、就學、就業需求

者）：1人。（二）第二級（中）單一需

求或尚有扶助金額撥付事宜者：依服務計

畫持續服務0人。（三）第三級（低）無

服務需求，降低服務頻率：444人。

二、原民慰問及服務情形

2021年4月2日列車事故發生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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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族委員會即動員花蓮地區原住民社工

員、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社工員及督

導，前往事故現場及門諾醫院、部立花蓮

醫院、花蓮慈濟醫院及花蓮國軍醫院掌握

族人傷亡情形並關心陪伴。

依原民會《輔助原住民急難救助實

施要點》第5點第2項規定：「其他特殊情

形，本會得視情況核定之」，因本案為重

大事件，各界高度關注，且有多位族人不

幸罹難，以專案方式補助死亡者每名10萬

元、重傷者每名3萬元、中傷者每名2萬

元、輕傷者每名補助1萬元，共計補助120

萬元。本案原住民傷亡者共計40名，累計

慰問39名，餘1名拒訪。依原住民族家庭

服務中心統計，原住民傷者共計3位開案

服務，因後續恢復日常生活現已結案。

肆、教育協助及服務情形

2021年4月2日列車事故發生後，教育

部為及時掌握師生受傷情形並給予協助，

分別請花蓮縣及宜蘭縣教官，前往門諾醫

院、部立花蓮醫院、花蓮慈濟醫院、國軍

花蓮總醫院，蘇澳榮民醫院及羅東博愛醫

院等醫院，掌握教職員及學生受傷人數與

情形，予以關心。

一、學生輔導情形

依據行政院2021年4月3日召開「0402

鐵路事故」心理復原重建事宜研商會議結

論，教育部已請事件個案教職員及學生之

學校啟動關懷輔導機制，視學生需要提供

相關協助：（一）大專校院部分：事件個

案教職員及學生之學校均已知悉；教育部

四區大專校院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聯繫

提醒區內學校，請學校主動啟動關懷輔

導。（二）高中以下學校部分：高中以下

學校後續輔導追蹤列管共計68案，經各縣

市政府及學校評估，因學生身心狀況穩

定，皆已結案，後續仍由學校定期關懷留

意學生狀況。

針對受影響教職員及學生（含受傷

及罹難學生），提供必要心理輔導，由學

校輔導室（或學生輔導中心）指派1位專

責人員進行個案管理，連結必要的資源；

非屬學校附設之獨立幼兒園，請園方指派

1位專責人員給予關懷與協助。另依行政

院會議結論：「需心理復原重建的，尚包

括目睹事故人員（含同車未受傷者）」，

故主動接洽臺鐵局，勾稽教育部資料庫，

篩選出具學籍者，由學校主動提供輔導協

助。

至於罹難民眾子女倘有在學者，教

育部函請衛生福利部提供相關名單，由學

校納入關懷與輔導。各校均已完成每位學

生的完整輔導需求評估及輔導作為，並完

成通報。後續持續對於傷亡教職員及學生

當事人或相關人員進行心理重建與復原工

作，與衛生福利部合作建立各校輔導人員

的專業支持系統，並針對特殊個案適時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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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個案研討，增進其專業輔導知能。凡各

校通報有其他協助需求者，配合每週五的

通報時程，定期函送各該直轄市、縣市政

府，並加強教育、社政與衛政的連結，提

供學生及其家長整全性的關懷與服務。

此外，擴大此事故學生輔導範圍，

納入第二階段通報掌握：（一）目睹重大

事故學生：教育部接洽臺鐵局及衛生福利

部提供乘客名單，勾稽學生資料庫，篩選

具有學生身分者，提供予學校納入關懷輔

導對象。另經學校主動察覺，且評估有輔

導需求者，亦一併納入關懷輔導對象。

（二）本事故案罹難者極重度以上傷者之

在學子女：教育部接洽衛生福利部，經

由戶政資料盤點同一戶籍25歲以下人員名

單，勾稽學生資料庫，篩選具有學生身分

者，提供予學校納入關懷輔導對象。經各

縣市政府「一戶一社工」家庭訪視後，評

估有輔導需求者，轉介予學校納入關懷輔

導對象。經學校主動察覺，且評估有輔導

需求者，一併納入關懷輔導對象。

二、急難慰問金發放標準及情形

國教署依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急難慰

問金實施要點規定，針對傷亡學生專人致

送發放慰問金，發放標準為死亡5萬元、

重傷（含加護病房）2萬元、受傷1萬元，

共111萬元。包括罹難12位，住院6位，受

傷39位。教職員部分（含1位研究生），

比照前揭標準發放，計發放23萬元（死亡

3位，住院1位，受傷6位）。

三、學生團體保險辦理情形

各級學校學生團體保險，死亡最高給

付每人100萬元，受傷保戶依傷情2千元至

5萬元。傷害門診保險金最高理賠5千元，

住院醫療保險金最高理賠5萬元。大專校

院已由各校與保險公司聯繫，並完成理賠

事宜；另關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及教

保服務機構幼兒團體保險理賠，國教署主

動統籌與保險公司辦理理賠事宜，並請保

險公司從優、從寬理賠，避免由個別學校

一一接洽，造成學校負擔及人力浪費。

身故及受傷、輕傷以下學生總計50

人，身故4人、受傷38人、輕傷以下8人；

理賠金額及慰問金共計477萬6,412元，身

故理賠400萬元、醫療理賠19萬2,412元，

國泰慰問金58萬4,000元。

四、罹難及重大傷殘者子女教育資助

教育部依「衛生福利部0402臺鐵408

次列車事故案捐款管理及監督作業要點」

第4點規定，設立教育信託，委由臺灣銀

行辦理。經衛生福利部審查符合受補助教

育資助者共計4位，皆已完成教育信託契

約之簽訂。教育部持續檢核臺灣銀行每季

檢送之信託財產結算表，確認該銀行依教

育信託契約規定執行。



社區發展季刊　188 期 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222

一般論述 蘇昭如、黃淑惠、朱若蘭、楊佩蓉   0402 臺鐵太魯閣號列車事故 政府因應作為及復原重建工作

伍、交通部臺鐵局關懷小組及
和解進度

截至2023年3月22日，本事故案罹難

者已和解47名，受傷旅客已和解282名。

臺鐵局分別於2021年5月8、9日及7月31日

辦理罹難者家屬懇談會，2021年7月6日、

10月2、15日辦理受傷旅客說明會。並於

2021年8月28、11月27日及2022年2月26日

分別於花蓮工務段、臺東站會議室及臺北

局本部辦理「臺鐵安全改革說明會」。有

關補（賠）償金額，罹難旅客家屬比照

107年普悠瑪事故為1,570萬元，並採債權

移轉方式辦理；受傷旅客分為統包、計分

及列舉3種方式供旅客選擇並採債權移轉

方式辦理。

為追思「0402臺鐵408次列車事故」

罹難者，於2022年4月2日於臺北車站站前

南廣場辦理「0402臺鐵408次列車事故追

思會」。此外，臺鐵局於2023年2月25日

辦理「臺鐵安全改革外部監督第一次會

議」邀請罹難者家屬及傷者參加，共有15

位參與現場會議，6人視訊，3位專家學者

現場與會。後續，持續與事故罹難者家屬

及受傷旅客辦理和解，並聽取對臺鐵安全

改革之建言。

陸、民間捐款及運用情形

本事故案傷亡嚴重，是國內近年來重

大交通事故之一，考量傷患及其家人，以

及罹難者家屬受到極大創傷，為及時回應

民眾愛心，及罹難者家屬、傷者及該列車

其他乘客醫療、復健、經濟支持及社會重

建等相關費用之需，行政院責成衛生福利

部自2021年4月3日至4月30日開放捐款專

戶接受民眾捐款（衛生福利部，2020）。

一、捐款受理及收支辦理情形

政府受理捐款新聞發布後，受熱烈

迴響，衛福部再發布新聞增加臺灣銀行網

路匯款，並自4月5日起開放國內四大超商

受理捐款，方應外界關切詢問，每日上

午11時對外發布前一日累計捐款數額。捐

款筆數及金額逐日上升，衛福部經捐款

管理及監督委員會議決議，於2021年4月

12日發布新聞，提前於4月15日0時截止受

理捐款。經統計，至2021年4月14日23時

59分止透過網路銀行、ATM轉帳、四大

超商、行動支付及臨櫃等捐款管道接受民

眾捐款，共計35萬1,408筆、11億2,231萬

9,404元。

二、捐款管理機制

為管理及監督此次之專案勸募所得捐

款，衛生福利部2021年4月9日函頒訂定捐

款管理及監督作業要點，成立「衛生福利

部辦理0402臺鐵408次列車事故案捐款管

理及監督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訂定「衛生福利部辦理0402臺鐵408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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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事故案捐款運用計畫（含基準）」（經

委員會議討論通過）。除相關部會代表計

12人外，另邀請社會福利、法律、會計、

醫療等領域社會公正人士代表計5人；又

為使捐款用途更符罹難者家屬、傷者及其

他乘客所需，經委員會第2次臨時會議決

議，修正作業要點，將罹難者家屬或傷者

代表之名額修正為2至8人。罹難者家屬或

傷者代表之產生，透過一戶一社工服務，

徵詢傷者或罹難者家屬參與委員會之意

願，經邀請後，衛生福利部函聘罹難者家

屬或傷者代表共計5名，委員會合計共22

位委員。

為妥善運用捐款，衛生福利部2021年

4月15日召開0402臺鐵408次列車事故案捐

款運用-醫療小組會議，邀集復健科、整

形外科、神經外科、骨科等醫療小組專家

進行討論，考量住院與否之傷病程度與醫

療需求不同，依傷病程度先區分住院、門

診（非住院），住院者再依實際接受醫療

情形分級，傷病程度依診斷證明書所載外

傷嚴重度分數（Injury Severity Score，以

下簡稱ISS）評估。另考量部分傷者有長

期醫療、復健、心理重建等需求，爰依傷

者實際接受醫療情形及其診斷證明書，依

從寬原則發放扶助金，傷者自行接受心理

諮商服務者，視同門診傷者發給扶助金。

委員會委員任期自2021年4月12日起

至2023年3月29日止，主要任務為本事故

案專款之收支、管理、監督及稽核事項；

本專款各申請案之審議事項；其他與本專

款使用之相關事項。期間共召開18次會議

（含3次臨時會議），持續就捐款收入情

形、委員會運作機制及事故後續服務應變

作為進行報告，並就作業要點、專款使用

計畫、捐款運用基準及捐款專戶收支情形

等進行討論。募得善款依捐款運用基準全

數發予497人。委員會於2023年3月29日召

開第15次會議，衛福部報告捐款分配使用

情形、罹難者家屬及傷者後續追蹤輔導情

形，經同意備查，委員會階段性任務完

成，委員任期屆滿不另聘。

三、捐款徵信

為使捐款收支及使用情形公開透明，

並召公信，衛福部於發起勸募後，即於官

網首頁設置「0402臺鐵408次列車事故專

區」，刊登捐款專戶收支表及公開徵信資

料。並於捐款資料整理告一段落逐一寄送

捐款收據予捐款人，以作為其次年報稅免

稅之用。

柒、結語與建議 

災害無情且無法預測，本次鐵路事故

造成眾多人員傷亡及社會悲痛，係重大社

會矚目事件。過程中，政府結合民間力量

應變、協助及重建，為少數由政府發起勸

募事件之案例，捐款之使用建立相關民眾

參與及監督機制，也是重大災難「一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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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服務」之體現，相關政府應變及重建

作為，或可為日後相關施政之參考，茲分

述如下。

一、跨部會協調整合

本事故案件為國內近年來重大交通事

故之一，多次由行政院政委召開跨部會工

作會議，持續督導各部會因應重大災害各

項應變協助、輔導及重建措施，整合協調

行政部門之力。

二、中央及地方合作

衛生福利部除於緊急應變階段結合

地方緊急醫療應變中心及在地衛生局設置

救護站，提供傷者第一時間檢傷醫療，並

持續整合相關部會資源，督導罹難者家

屬、傷者及乘客所在縣市政府提供醫療、

復健、教育、就業、心理及經濟支持等工

作；各縣市政府定期回復一戶一社工服務

進度及各項關懷慰問情形，掌握瞭解實際

需求評估及服務概況。

三、及時回應民眾愛心，政府發起勸募

依據公益勸募條例第5條第2項規定：

「各級政府機關（構）得基於公益目的接

受所屬人員或外界主動捐贈，不得發起勸

募。但遇重大災害或國際救援時，不在此

限。」各級政府機關（構）如遇國家緊急

或重大災難，應動用預算或準備金，亦得

向民眾募款。本次為及時回應民眾愛心，

行政院責成衛生福利部開放賑災專戶接受

各界捐款。原訂2021年4月3日至2021年4

月30日止，為利社會資源妥善分配，故經

委員會議決議後，提前於4月14日23時59

分結束勸募活動。

四、建立捐款運使用及監督機制

為使捐款之使用公開透明，除訂定要

點規範捐款運用範圍，並組成捐款管理及

監督委員會，邀集相關機關代表及社會公

正人士，並請多數乘客所在地方政府協助

徵詢傷者及罹難者家屬參與委員會運作意

願，邀請罹難者家屬及傷者等代表擔任委

員，使其有發聲管道，捐款之使用更切合

服務對象之需求，妥善運用善款，提供罹

難者家屬及傷者最大協助。由於本次意外

事件，各界善款湧入，在專款專用全數用

於罹難者家屬及傷者原則下，對於善款如

何分配是一大考驗。本部戮力在最短時間

內成立捐款監督管理委員會，委員會組成

除機關代表、社會公正人士外，特邀罹難

者家屬或傷者代表擔任委員，使善款運用

更符實需，針對未成年兒少傷者，為確保

善款運用其未來生活重建與教育資助，教

育部透過信託方式辦理。更重要的是，此

項專案善款，除了罹難者與傷者名單係由

臺鐵提供外，其他不論是善款運用基準、

委員會組成以及善款分配方式，與臺鐵賠

償金完全脫鉤，界線確立，分工清楚。整

體而言，本次意外發生，行政院第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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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召集各部會應變與進行災後復原相關

事項，各機關就各權管業務各司其職，中

央地方共同合作，使災後復原工作順利推

動。

五、政府募得善款全數用於罹難者家

屬、傷者及事件乘客身上

衛生福利部發布新聞，說明捐款全數

用於罹難者家屬、傷者及事件乘客身上，

相關行政支出（如匯費、登打及公開徵

信、印刷及寄發收據、辦理委員會議費用

等）均由衛福部預算支應未動用捐款，展

現政府財政自律、發起勸募公開透明之精

神。此外，扶助金之發給與分配，依受傷

害程度發給事故罹難者家屬最多，傷者扶

助金之分配，經諮詢相關領域醫療專科醫

師意見，召開醫療小組專家會議後決議，

以外傷嚴重度分數（ISS）作為扶助金發

放基準，且考量部分傷者長期醫療、復

健、心理重建等需求從寬發放。依運用基

準發放完後，餘額依比例再次分配發放，

捐款全數用於本事故案受災民眾未留餘款

等之執行經驗，可作為日後政府發起勸募

捐款分配之參考。

六、落實一戶一社工之服務

衛生福利部於事故發生後不久（2021

年4月4日）即訂定「0402臺鐵408次太魯

閣號事故一戶一社工實施原則」（衛生

福利部，2021c），由受災民眾戶籍地或

居住地縣市政府之社福中心資深社工主

責，對因災傷亡者及其家屬，啟動「一戶

一社工」關懷及支持服務機制，提供評估

需求、提供協助並轉介相關資源等專業服

務，並落實跨縣市服務銜接，俾服務不中

斷。「一戶一社工服務」之實踐，從中央

政府到各縣市政府提供民眾垂直及水平整

合性服務，奠定跨縣市銜接服務輸送模式

之基礎與實務原則，未來可作為跨縣市災

害緊急階段社工服務模式之參考。

七、持續關懷追蹤事故之兒少

本事故案件部分重傷對象為住院兒

少，有關捐款運用涉及兒少生活重建及長

期生活照顧，除教育資助採信託方式協助

其後續及未來就學費用事宜外，持續透過

一戶一社工關懷支持服務及學校輔導機

制，並依現有社會福利服務系統及資源，

追蹤掌握住院兒少重返校園、家庭、生活

及社會適應、長期復健等服務。此外，對

於創傷者倘後續有心理諮商需求，各項心

理衛生服務由各縣市衛生局現有心理諮商

系統持續提供服務。

※本文經於衛生福利部2023年3月29日召

開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會第15次委員會議

報告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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